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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小伙康某生前是宁波镇
海一家快递公司的员工，从事分拣
工作。因为工作性质关系，经常要
上晚班。那天，康某值晚班到凌晨
2点左右，感觉身体不舒服，向班组
长口头请假，当即就回宿舍休息。
等到第二天晚上8时许，其姐姐、姐
夫将康某接回他们位于鄞州古林
的家，离开时监控显示康某行动一
切正常。

据其姐姐口述，康某回家后直
接回房休息。不料，次日上午姐姐
去看望他时，发现康某已经没有了
生命迹象。

经民警现场查勘，排查他杀，
并出具因疾病死亡证明。事情发
生后，死者的姐姐当即与企业方协
商赔偿事宜，认为是工伤。康某的
姐姐向所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

死者康某未婚，无子女。其法
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其父母。

其父母老迈，身在陕西老家，
听闻儿子意外死亡情况后，伤心过
度，无法来到宁波处理儿子的赔偿

事宜和后事。快递公司认为康某
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并非其姐姐，
拒绝配合调解。调解陷入了僵局。

“时间急迫，我们当时觉得僵
持着也不是办法。”调解员说，他们
当时通过114查询到了康某父母
所在的陕西某村委会的电话，联系
当地村干部说明情况，由村干部找
到康某父母。通过村干部和九龙
湖司法所的调解员微信视频连线，
将康某父母身份证明，老夫妇口头
授权和委托情况录了下来，传送给
调解员。康某父母在视频中，将康
某的后续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康某
的姐姐处理。调解员将录制的视
频展示给快递公司负责人看，公司
负责人在看到康某的父母录制口
头授权的背景就是当地村委会，而
且由村干部来老夫妇证明死者父
母的身份后放了心，接受了调委会
的调解。

最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如下：
该公司一次性赔偿给康某意外疾
病死亡丧葬费、抚恤金等费用共计
人民币15万元。

夜班时身体不适，口头请假后没有去医院，3天后死亡算工亡吗？企业需要承担过
错责任吗？死者的父母在陕西老家无法来宁波，怎么调解？昨天，镇海区一街道人民调
解委会员的调解员向记者讲述了纠纷的始末。他希望以此提醒劳动者，如果身体不适
要及时就医，企业也要建立完善的巡查、请假制度。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马俊）车厢内充满酒气，驾
驶员和副驾驶座上乘客都争着向查酒驾的交警说，刚刚是自己
开的车，和对方无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海曙检察院的
检察官向记者说了这样一起案子，不过，案子的结局也出人意料
——驾驶员和乘客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检察院起诉。

今年4月的一天深夜，交警在甬临线设卡查酒驾。一辆小
汽车驶向了卡点。“请停车接受检查。”交警示意对方停车，车窗
摇下，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各坐一名男子，整个车厢里弥漫着浓重
的酒气。

交警让两名男子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坐在驾驶位的杨某，
检测结果高达183mg/100ml，而坐在副驾驶室的李某，呼气结
果为171mg/100ml，都超出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二人争着对
交警说，刚刚是自己开的车，自己来承担责任。

原来，李某和杨某是一对好兄弟，当天晚上，二人和朋友一起
在海曙区某KTV唱歌，每人都有六七瓶啤酒下肚。晚上11点
半，李某要搭杨某的车回家，但看到杨某喝得比自己还多，觉得还
是自己开车比较好，就这样，李某开车，杨某坐在了副驾驶座。

没开多久，就遇到了交警设卡查酒驾。杨某觉得，这是自己
的车，不能让李某承担责任，就暗中和李某换了座位。被交警查
获时，坐在驾驶座的正是杨某。而李某觉得，这一路上都是自己
开车的，醉驾的责任应该由自己承担。

然而，法律不会因为杨某和李某各自想仗义独自承担后果
而减轻各自的罪责。承办此案的张检察官说，同车的杨某明知
道李某已经喝了酒，还把车钥匙给李某并同意李某开车，杨某涉
嫌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

检察官告诉记者，危险驾驶是有共同犯罪罪名的，而杨某和
李某的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因此，即便杨某没有开车，他
也涉嫌危险驾驶罪。

驾驶员和乘客都是醉汉
抢着要承担醉驾的责任
检察官：不用争，两人都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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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时他身体不适
口头请假三天后死于家中

能否认定为工亡？
企业有无过错责任？

调解员分析，这起案件有两个
纠纷争议点：第一，是否能认定为
工亡；第二，企业在事故中是否有
过错责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认定工亡的法定情形有七
种，视同工伤情形就有三种，并对
工伤死亡时间做了明确规定。依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视同工伤的情形之一是：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可以认定为工亡。

本案中，因为没有医院的抢救
记录而且发病时间认定上很困难，
不能认定为工亡。

对于这点双方均表示认可，但
对于过错责任划分双方分歧很
大。死者家属认为：康某请假在宿
舍休息期间，公司没有派人去看
望，或者陪同前往医院就诊，出事
后也未派人前去看望。此外，作为
上市公司，该企业在考勤请假制度
上有严重缺陷，员工第二天没有去
上班，班组长也未察觉并未联系当
事人。

企业方辩解称，康某作为成年
人，理应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认
识，身体不舒服，完全可以自行去

就医。再者，康某由其姐姐带离公
司时显示行动正常，事发点又在家
中，不应由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经多次调解劝说，该快递公司
态度坚决，不认为对事故负赔偿责
任。

面对企业方，调解员指出：康
某口头请假后在企业宿舍待着的
40多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期，企业
方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

通过调解员对家属和企业的
多次调解，双方终于在赔偿金额上
达成了一致。

调解员说，这是一起特殊的案
件，能给人很多启示。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规定，如果本案中死者在因身体不
适请假时就直接去医院，很可能转
危为安，假设最终经抢救无效48小
时内死亡也能被认定为工亡。作为
员工，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负责。

案例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首先员
工请假必须走书面流程，口头请假
不利于证据的保存，对请病假人员
原则上第一时间要通知家属。对
于有集体宿舍的公司，要加强日常
的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曹晓芳 王斌

不能认定为工亡，但企业方存在管理责任

夜班时身体不适，第三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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